
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

质检办财函[ 2015]82号

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取消
    收费许可’订眺Ⅱ度的通知

各直属检验检疫局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
质量技术监督局，认监委、标准委，各直属挂靠单位：

    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取消收费许可证制度加强

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[ 2015]36号），现将取消收费

许可证制度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取消收费许可证及年审制度

    自201 5年1月1日起，全国统一停止收费许可证年度审验工

作，有条件的地方同步停止或取消本地区收费许可证核发工作。

    自20 1 6年1月1日起，全国统一取消收费许可证制度，原国

家计委、财政部等部门印发的《收费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计价格

[ 1998]2084号）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《收费年度审验管理办

法》（发改价格[ 2010]2668号）同时废止。

    二 、 实 施 收 费 单 位 情 况 和 收 支 状 况 报 告 制 度

    取消收费许可证和年审制度后，各级价格、财政部门将同步

建立收费单位情况和其收支状况年度报告制度。未进行网上公示

的单位，被收费单位可拒绝缴费。进一步建立健全收费台账制度，



于每年5月底前向同级价格、财政部门报送年度收费情况报告表

（见附件中的附件1、2）。

    三、建立收费政策及执行情况后评估制度，强化收费目录清

单制度和收费公示制度

    各单位要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

减轻企业负担的通知》（国办发[ 2014]30号）要求，构建多元化

收费评估制度，探索建立收费单位诚信档案，建立行政事业性收

费目录清单，进一步加强收费公示工作。

    四、工作要求

    （一）取消收费许可证及年审制度后，有关单位要依法履行

职 责 ， 加 强 事 中 事 后 监 管 ， 严 格 执 行 文 件 要 求 。

    （二）不得越权制定税收（包括税收、非税收入和财政支出

等）优惠政策减免收费。对于违法违规制定税收等优惠政策的行

为，将予以查处纠正，并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和政

策 制 定 部 门 、 政 策 执 行 部 门 主 要 负 责 人 的 责 任 。

    （三）坚决取缔各种乱收费。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目录清单，

目录清单之外的收费，一律不得执行。质检总局将组织定期检查，

对继续违规收费的部门和单位，将予以严肃查处，并追究责任人

的行政责任。

    五、其他事项

    请各单位在贯彻落实取消收费许可证制度时，要妥善处理遇

到的各种问题。如有问题，请及时与总局计划财务司联系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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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010-82262070, 82262423

附件：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取消收费许可证制度加强

    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（发改价格[ 2015]36号）

  质检总局办公斤

201 5年1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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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总局各司局，存档(2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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嚣家发展氇笋革委员蠢文件

    发改价格[ 2015] 36号

围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取消收费许可证

    制 度加强 事中 事后监 管的 通知

国务院各部委、直属机构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发展改革委、物价

局、财政厅（局）：

    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（以下简称收费许可证）制度实施以

来，对治理整顿乱收费和各种摊派行为，规范政府收费行为发挥了

重要作用。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，现行收费许可证

制度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收费管理工作的需要。为贯彻落实党的

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加快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，创新更

为有效的收费监管方式，迸一步提高收费管理工作水平，根据《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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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减轻企业负担的通知》

（国办发[ 2014] 30号）精神，经商审计署同意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    一、取消收费许可证及年审制度。自201 5年1月1日起，在

全国统一停止收费许可证年度审验工作，有条件的地方同步停止

或取消本地区收费许可证核发工作。自2016年1月1B起，在全

国统一取消收费许可证制度，原国家计委、财政部等部门印发的

《收费许可证管理办法》(计价格[ 1998) 2084号）、国家发展改革

委印发的《收费年度审验管理办法》(发改价格[ 2010) 2668号）同

时废止。各地要抓紧开展相关地方法规和文件的清理，积极推进

管理工作方式转变，做好政策衔接工作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

    二、实施收费单位情况和收支状况报告制度。取消收费许可

证和年审制度后，各级价格、财政部f飞应同步建立收费单位情况和

其收支状况年度报告制度。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将本系统具体实施

收费单位名单和变动情况，及时向囤级价格、财政部门报告，并在

其网站向社会公布。对未进入网上公示名单的收费单位，被收费

对象可以拒绝向其缴纳费用。各收费单位应进一步建立健全收费

台帐制度，于每年5月底前向同级价格、财政部f_]报送年度收费情

况报告表（见附件1、2）o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利用“全国收费动

态监管系统”平台，在继续做好收费统计和上报工作的同时，不断

加强全国收费动态监管系统建设，逐步推进收费单位情况和其收

支状况信息化管理，实现信息网上在线报告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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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三、建立收费政策及执行情况后评佑制度。各地要按照国办

发[ 2014] 30号文件要求，抓紧构建包括自评估和第三方评估在内

的多元化收费评估制度，对收费政策执行情况及实施效果进行跟

踪和评估，逐步推进相关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开。探索建立收费单

位诚信档案，加强收费信用体系管理。

    四、强化收费嗣录清单制度和收费公示制度。各地要按照圜

办发( 2014130号文件要求，建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露录清单制度，

通过政府网站对外公布，并动态调整，便于社会监督；要进一步强

化收费公示工作，根据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工作新形势、新特点，、

新要求，创新便于社会监督的公示方式。

    各地要迸一步加强对收费单位收费行为的监管，对在留录清

单之外擅自设立收费项譬，以及随意扩大收费范围、变相提高收费

标准~、不按规定实行收费公示、收费票据使用不规范等违规行为，

要依法严加查处；对情节恶劣和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违规单位，予

以公开通报。

    五、上述规定翔本通知发布之翻起执行。

附件：1、——年度收费，蒲况报告表（一）

    2、    一年度收费情况报告表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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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抄送：审计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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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2

    年度收费情况报告表（二）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
    基本情况

  单位性质

口行政单位
口事业单位：O金额拨款  O差额拨款  0自收自支

口社会团体
口其它单位

  单位人数总人数    。其中，在编    ，聘用人数

    收费情况

  收费总体

    情况

1．全年收费总额：    万元

2．收费项目性质：口行政性收费

    口事业性收费

    口其它收费

3．收费对象：口涉企收费

    口涉农收费

    口其它收费

4．票据使用：口财政票据  数量：

    口税务票据  数量：

    口其他票据  数量：





联系电话： 联系手机：


